
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
教职工代表大会提案工作实施办法

（2016年3月11日经学院三届三次教代会第二次全体代表大会表决通过）
第一章  总   则

 第一条 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代表大会（以下简称学院教代会）是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的重要形式，提案工作是广大教职工参与学院民主管理的重要途径。认真征集和督办提案是教代会的一项重要工作。根据教育部《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》和上海市教卫党委《上海市高等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实施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院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 教代会提案，由学院教代会代表向代表大会提交并经提案工作小组审核立案。提案送学院有关部门处理，研究提出处理意见。

第三条  教代会提案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，符合党的方针、政策和国家的法律、法规，有利于维护学院改革、发展和稳定的大局。

第二章  提案工作小组

第四条  提案工作小组在学院教代会主席团领导下，负责提案工作。提案工作小组成员由本届学院教代会代表组成并经教代会表决通过。提案工作小组设组长1名，组员2名。

第五条  提案工作小组的职责是：

    1、负责组织和征集意见；

    2、对意见审核立案；

    3、对被确定的提案负责送交有关职能部门，并进行督办；

    4、定期向学院教代会报告提案工作。

第六条  提案工作小组会议在每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必须举行，分别对提案的确定、提案的处理等落实工作进行讨论，形成意见，并负责起草提交学院教代会的书面工作报告。

第三章  提案的撰写与立案

第七条 学院教代会代表必须以严肃认真的态度行使提案权，拟订提案意见前应进行认真地调查研究，实事求是地撰写，以保证提案质量。提案意见应当注重方向的正确性、论证的科学性和处理的可行性。

第八条  提案人

学院教代会正式代表3人以上（含3人）可联名在网上提出提案意见。其中1人为主，其余为附议者。

第九条  提案的确立

凡属学院职权范围内处理的意见和建议，可确立为提案。凡不属于学院职权范围内处理的问题，不列为提案。提案所涉及的内容是：

1、有关学院改革、发展和稳定等重大方面的意见、建议；

2、有关学院教学、科研、行政管理、后勤服务等方面的意见、建议；

3、有关学院教职工利益方面的重大改革方案的意见、建议。

第十条  提案的撰写要求
1、提案必须是一事一案；

2、提案应在学院开通的数字校园下的提案系统登录按格式要求填写；

3、提案必须包括以下三部分：一是主题，即要求解决什么问题；二是情况分析，即提出的理由、原因或根据；三是具体意见、建议，即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或办法；

4、提案必须书写完整，符合规定；

5、每个提案人（附议人）都必须亲自登录填写，不可委托他人代写。

第十一条  提案征集的开放时间

每年在召开学院教代会前后，由学院工会发出提案征集通知。提案征集的电子系统开放时间一般在教代会召开前1个月启动，截止时间一般在教代会召开后的1个月。其他时间在提案系统递交的提案，学院工会将作为意见建议负责转交相关职能部门。

第十二条  提案的审核立案

    按照第九条提案的确立条件，对提案进行初步审查，分别可确立为以下三种情况：

1、提案予以立案。凡被立案的提案须按照教学、科研、管理、服务、人才培养和民生问题等方面予以分类；

2、提案不予立案。提案作为意见或建议处理；并给当事人反馈意见。

3、提案不符合要求退回。作为不予受理的来函。

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提案不受理：

1、内容涉及国家机密；

2、不符合党和国家方针、政策、法律、法规的问题； 

3、教代会规定职权以外的问题；

4、学院职权范围之外的问题；

5、为代表个人或他人解决个别问题；

6、与提案的严肃性、科学性、规范性相悖的意见和要求。
第四章  提案的办理与答复

第十四条  提案处理工作应在学院教代会主席团领导下，由党委（校长）办公室负责协调、督办。对涉及两个以上部门协同处理的提案，应明确主办部门和协办部门。承办部门必须重视提案，认真研究，保证提案处理的质量。

提案工作小组应及时了解提案处理落实情况。

第十五条  提案答复

1、处理提案的答复意见应签署在提案处理专用页面上，并经学院分管领导签阅后，直接答复提案人，然后交学院工会存档；

    2、提案人对答复的反馈意见，可直接反映给承办部门或提案工作小组；

    3、提案工作小组负责汇总提案处理的情况，每年向学院教代会报告提案工作进展情况；

    4、为鼓励教职工参与的积极性，提案工作小组可以提出开展优秀提案奖的评选办法与建议，形成《优秀提案评选办法》，在征得主席团同意后，可在教代会代表范围内开展优秀提案奖的推荐评选工作。由学院工会负责表彰奖励。

第五章  附   则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由学院工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七条  本办法经三届三次教代会通过后试行，以前相关办法废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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